
静政办发〔2021〕55 号

关于印发和静县村级集体资产管理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农业农村局：

《和静县村级集体资产管理实施方案》已经县人民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和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1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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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静县村级集体资产管理实施方案

根据《关于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的通知》（巴

农字〔2018〕136 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强全县村级集体资产管

理，切实维护农牧民集体资产权益，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活力，现

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，贯

彻落实中央、自治区、自治州党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，以组织开

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、全面加强集体资产管理为目的，盘活

农村集体资产，激活市场主体活力，壮大集体经济，促进农业发

展、农民增收、农村繁荣、助力乡村振兴。

二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农村集体“三资”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村民所有，

实行民主管理。

（二）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工作的具体业务、信息和资料

由乡镇财政所（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服务站）实行统一代理。

按照“一村一帐”的方式建立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台账，分村

记账核算，统一管理。

（三）全面推进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网络化监管体系建设，充

分运用“财政信息平台”“阳光农廉网”等现代化的监管手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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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对农村集体“三资”实时查询、实时分析和分级监管。

三、工作重点

（一）解决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中存在的程序不规范、合同

不完善、租金难收取等问题。县农业农村局要及时成立农村集体

土地管理领导小组，由各乡镇党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推进工作。

建立健全台账管理机制，以村为单位对现有农村集体土地进行重

新丈量，做好村集体耕地、建设用地、坑塘等登记备案工作，并

对拖欠的集体土地租金进行追缴。同时，全力保障群众的知情权、

参与权、决策权和监督权，包村干部要全程列席村“两委”会、

党员大会、村民代表会，避免出现民主决策、民主监督流于形式

走过场现象。

（二）解决村集体牲畜流失或拖欠承包费、合同不规范等问

题。县农业农村局须每年对各乡镇集体牲畜进行一次清查，录入

集体资产账目，进行公示，防止集体资产流失。同时，自觉接受

农牧民监督，集体牲畜实行承包经营制，原则上由具备经营管理

能力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进行承

包，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方签订承包合同，各乡镇人民政府

负责对本辖区村集体牲畜的运营进行监督管理。每年收取承包费

的 20%继续用于壮大集体经济，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户每年签

订一次集体牲畜承包合同，明确承包费和违约责任，并有 2 名以

上的担保人担保，对于个别承包户故意将集体牲畜出售或拒不偿

还造成集体资产流失的，终止发包合同，且依法追缴相关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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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村集体所有的房屋、建筑物、机器设备、工具、器具

和农业基本建设设施等资产，按照类别建立固定资产台账，及时

记录资产增减变动情况。资产台账的内容主要包括：资产的名称、

类别、数量、单位、购建时间、预计使用年限、原始价值、折旧

额、净值等。实行承包、租赁经营的，资产台账还应登记承包、

租赁单位（人员）名称，承包费或租赁金以及承包、租赁期限等。

已出让或报废的资产，应当及时进行核销。集体资产台账由村集

体经济组织报账员负责登记，报乡镇农村合作经济（统计）发展

中心备案。

（四）各乡镇要对辖区“三资”加大监管力度，如出现增减

情况须及时形成相应台账，并报至县农业农村局登记备案，由农

业农村局对变化资产进行核查

（五）集体土地、集体牲畜、固定资产等集体资产，在处置

前须按照程序逐级上报至县人民政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落实工作责任。各乡镇要加强对各村农村

集体资产资源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和工作指导力度。各村要制定

工作方案，确保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规范有序进行。

（二）健全制度，建立长效机制。各乡镇要健全资产清查、

评估、经营等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制度，建立资源台账、资源承包

租赁合同、集体建设用地收益专项管理等农村集体资源管理制度，

促进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管理实现民主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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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监督，抓好日常考核。各乡镇要不定期组织开展

对各村落实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，严防农村集

体资产资源管理工作流于形式。要把落实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管理

工作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中，加大责任追究力制度，

确保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管理工作真正落到实处。

和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13 日印发


